
6

2011. 6. 17�┃

星期五
┃

责任编辑：朱立宪
┃

版式设计：马 丁

新闻热线：

0571- 85212132� � 13857101115

说法

法院公告
2011年6月17日

（2011）杭上商初字第139号
蔡德贞：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方强诉你、姚燕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
上商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712号

程建武、桐庐盈丰针织厂：本院受理原告何海明诉你
们及黄山大图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大图服饰有限公司、浙
江祥瑞涂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准许原告撤回
对被告浙江大图服饰有限公司、浙江祥瑞涂料有限公司的
起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第1712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712号

程建武、桐庐盈丰针织厂：本院受理原告何海明诉你
们及黄山大图服饰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第171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民初字第669号

章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德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519号

绍兴东大网架有限公司、绍兴多多针织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绍兴
五环氨纶有限公司、绍兴东大网架有限公司、绍兴多多针
织有限公司、孟建定、张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为送达。并定于2011年8月11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649号

梁华猛：本院受理原告费丽娟诉被告梁华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特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民初字第466号

浙江耀昌皮革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凯恩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
书及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提交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07号

杭州涛韵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英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09）杭西商外初字第26号

克莱斯汽车部件（杭州）有限公司、亚派克机电（杭州）
有限公司：本院对神奇电碳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杭西
商外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6号

李尊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利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杭西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20号

杭州月福汽车装饰用品有限公司、朱炳停：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世之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杭江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1111号

袁梦琦：本院受理原告崔华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
商初字第11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催字第13号

本院于 2011年 4月 2日，受理了申请人孟月红的
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 年 6月 13 日作出
（2011）杭江催字第13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孟月红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1126号

杨志荣、杭州宏祺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博悦服饰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商初字第
11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商初字第107号

赵孝敏、杭州淮浙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亿佳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江商初字第107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笕商初字第143号

高国良、高水根：本院受理原告叶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江笕商初字第144号

高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叶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27号

章志萍：本院受理原告洪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要求你返还借款2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
9月1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08号

徐岳林、陈燕：本院受理原告赵雄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1年9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催字第9号

申请人济南益通风机有限公司因其遗失支付银行为
杭州联合银行浦沿支行营业部号码为GA/01 06385328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5万元
整，出票日期为2011年1月27日，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
7月27日，出票人为杭州惠冠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
州欣昌龙实业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杭州力盾混凝土外加
剂有限公司、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含山恒泰
非金属材料分公司、巢湖市巢联民爆物品有限公司巢湖市
化轻民爆分公司、巢湖市巢联民爆物品有限公司、安徽雷
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淮北九一零腾飞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星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宿州仙珠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济南益通风机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262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赵金潮：本院受理原告
方金叶与被告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赵金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26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民初字第38号

丁香兰：本院对原告应列波诉被告丁香兰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新民初字第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543号

赵成贤：本院受理原告洪青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规
则、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9月19日上午8：30在本院审判楼15号法庭开庭
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92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赵金潮：本院受理原告
蒋莲英与被告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赵金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1）杭富商初字第19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胡雪萍：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胡雪萍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 15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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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案例透视

还清贷款停止收费

■朱慧卿画

交通运输部、发改委等五部门日
前下发通知，已还清建设贷款的政府
还贷收费公路要立即停止收费；收费
期满的公路收费项目要坚决撤销。同
时，取消间距不符合规定的收费站，6
月20日至明年5月31日，禁止新增
经营性普通公路。

■通讯员王颖叶胜南

案情：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
间， 慈溪市某塑料有限公司与银行等单
位或个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陆
续被慈溪法院判决、调解后生效，并进入
执行阶段。 期间， 慈溪法院于

2008

年
9

月将该公司财产依法拍卖得
1250

万元，

按比例分配给债权人后， 该公司对外仍
欠

1000

多万元。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9

月间，陆某
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从公司客户处
收取货款

416

万元之后， 分别以潘某某、

陆某某、孙某某等人名义在余姚、宁波、

上海、杭州等地购买房产
8

处。

慈溪检察院于
2010

年
9

月
6

向慈溪
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被告人陆某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

2010

年
10

月
21

日，慈溪法院经审理
认定，被告人陆某在法院民事判决书、调
解书生效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隐
藏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评析：本案在定性方面一度存在争
议，陆某的行为表面上非常符合职务侵
占罪的构成要件。陆某作为公司的管理

人员，利用收取货款的职务便利，将本单
位的财产据为己有。虽然采用别人的名
字购买房产，但是他才是实际的利益享
有人。

陆某最终被法院认定为拒不执行判
决和裁定罪，主要基于他犯罪行为发生
的特殊时间段以及他的特殊身份。

陆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特殊主
体，负有后续赔偿责任。后陆某获得部分
货款，应当将其归还给债权人，但却违背
法院的判决，将货款据为己有，有能力履
行却不履行。这实际上是无视法院判决，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因此，法院
定性是准确的。

■通讯员李胜利余宁

一条价值一毛钱的短信竟然帮助债
权人讨回了

6

万元的借款！ 一条短信为
何竟有如此大的作用？

案情：2005年 9

月
8

日， 被告张某向
原告孙某借款

12

万元， 并出具一份借条，

双方约定：借期一年，分两次还清，利息按
银行存款年利率计算。 借款后， 被告于
2006

年
5

月归还了
2

万元； 于
2007

年
7

月归还了
4

万元，尚有
6

万元未归还原告。

2009

年
2

月
5

日， 孙某的手机短信
显示：张某给他发来信息，内容为“ 孙经
理新年好，六万元我不是不还你，更不是
躲债，我现在是无钱还你，如果一定要上
法庭我也无法阻止你，但我还是一句话，

我不会赖账的。 此后，孙某起诉至宁波鄞
州区法院。

庭审中，被告张某认为，借款时间发
生在

2005

年，到
2009

年已经超过两年，

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借款不应再受
法律保护， 而且他并没有给孙某发信息
承认还欠

6

万元借款。

最终， 鄞州法院一审判决张某应归
还孙某借款

6

万元。

点评：诉讼时效制度并非否定权利
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督促权利人及
时行使权利，如果存在既有利于权利人
的理解也有利于义务人的理解的情形，
在不违背基本法理的基础上，应做出有
利于权利人的理解。

因此，本案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
述短信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
被告作为还款的义务人，应就何时归还
欠款以及还款金额等事实进行举证，被
告不能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

另外，被告提出手机短信并非其本
人所发，手机与被告本人分离，该事实被
告也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因此
在手机为被告本人控制的情况下，对该
说法法院难以采信。

■通讯员铭申

案情回放：
严女士的胞弟严先生是华裔美国人，于

2003

年相中
了国内某著名高档住宅小区，欲在那里购置一套房产。

2006

年，严先生与房产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并支付
86

万多元房款。 但是，由于办证手续繁琐，

2008

年由严女
士出面与房产开发商重新签订了一份《 商品房买卖合同》，
因此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登记的产权人为严女士。

其后，严女士出具《 保证》及《 声明》各一份，确认
该套房产系严先生购买，严女士仅系挂名，只要严先
生提出，可以在任何时候过户给严先生。

今年年初， 严先生回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不
料，在房地产公示期间，严女士的丈夫林先生却向房
管部门提出异议，称上述房产系由严女士出资购买，

是严女士与林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

今年
2

月，严先生向嘉兴南湖区法院提起诉讼，

将姐姐、姐夫告上法庭，要求确认自己是严女士名下
房屋真正的产权人。

从查明的事实看， 涉案房产购房款均由严先生
出资，严先生已履行了相关附随义务。 而严女士虽签
订合同，办理房产登记手续，但并未履行合同规定的
购房义务。 且严先生从未表示过放弃房产所有权，也
未表示过赠与严女士。

据此，南湖法院近日一审判决，争议的房屋产权
归严先生所有，严女士、林先生应在十日内协助严先
生办理过户手续。

法官说法：房屋的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
力，是对社会公众产生的外部效力，即善意第三人有
理由相信该登记而与登记的权利人进行交易，法律
对善意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亦予以保护。

但是，房屋物权登记的效力仅是一种推定效力，
即推定登记的物权人为该房屋的权利人，在该房屋
物权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当事人有相反证
据证明其为真正的权利人时，可以推翻这种推定，从
而维护事实上的客观公正。

因此，房屋登记是登记机关对不动产当时权属
关系及表现状态的认可和证明，其并不创设具体的
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是否享有对不动产的权利，仍
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

房屋登记谁名下
并非为谁所有

法院：还应看房屋产权的法律关系

有钱不执行判决而用于个人买房
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还是职务侵占罪

生活法理

一毛钱短信讨回 6 万元借款
短信可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


